
港口控股集团关于违反防疫管理规定车辆的第 21 号处理通

告

4 月 25 日，根据港口控股集团自查，以下车辆违反疫情闭环管

理规定，不服从现场管理。港口控股集团按照疫情管理要求，现对其

熔断港口业务。

熔断 3天车辆：苏 GX2051、苏 GQ1202、鲁 DE1820、鲁 DE7121、

鲁 DK9192、苏 GZ2905、鲁 DJ5513、苏 GA3330、苏 GA8180、湘 HB6449、

川 D58029、苏 GA9701、苏 GV6386、苏 GU8182、皖 KV5677 、皖 KN8857 、

皖 KN0991、苏 GV8325、鲁 NF8275。

熔断 10 天车辆：鲁 L66517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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